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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2 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

注：如无单独说明，以下条件中所提绩点均指 2022 年转专业报名时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。 

一、2021 级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转专业计划(非艺术类)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6 

1.绩点 3.2 及以上； 

2.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

绩≧80 分； 

3.修完的物理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

≧80 分； 

4.无违规违纪等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，

最终录取按照面

试成绩由高到低

排序，依次录取。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9 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

行为； 

2.绩点 3.2 及以上，且无挂科记录； 

条件审核+面试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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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 10 

3.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

绩≧80 分； 

4.修完的物理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

≧80 分。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5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

行为； 

2.绩点 2.7 及以上，且无挂科记录； 

3.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

绩≧70 分； 

4.修完的物理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

≧70 分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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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
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

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

2.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列

所在专业前 25%； 

3.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课

和综合能力及编程问答； 
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

数，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

低确定； 

5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

基础核心课程。 

成绩(40%)+面试

(60%)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
数据科学与 

大数据技术 
6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5 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

成绩(40%)+面试

(6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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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
电气工程及其 

自动化 
2 

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

2.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列

所在专业前 10%； 

3.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课

和综合能力问答； 
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

数，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

低确定； 

5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

基础核心课程。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5 
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

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

2.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列

成绩(60%)+面试

(4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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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7 

所在专业前 30%； 

3.面试内容包括电子信息相关专业基

础课和综合能力问答； 
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

数，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面试成绩从

高到低确定； 

5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

基础核心课程。 

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(二或三，根据英

语程度分班情况)，各门课程分数达

80 分(含)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(微积分)成绩达 80 分

(含)以上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 

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 

管理学院 
管理科学 

(东方管理) 
1 

管理学院 养老服务管理 2 

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3 



 —6—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金融学 1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(二或三，根据英

语程度分班情况)，各门课程(除英语

口语)分数达 85 分(含)以上，其中英

语口语课程分数达到 75 分(含)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，成绩达 85 分(含)以

上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(二或三，根据英

语程度分班情况)，各门课程分数达

85 分(含)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(微积分)，且成绩达

85 分(含)以上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
旅游管理 

(邮轮经济) 
1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(二或三，根据英

语程度分班情况)，各门课程分数达

90 分(含)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(微积分)，且成绩达

80 分(含)以上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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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2 

1.一元微积分(B)或(A)90 分(含)以上； 

2.大学英语(二)或(三)90 分(含)以上； 

3.绩点 3.6 以上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 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
信息管理 

与信息系统 
3 符合学校及“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

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

法”的基本条件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2 

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 

1.符合学校及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

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

的基本条件； 

2.修读完制图/识图类课程、物理与力

学相关课程者优先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1 

1.绩点在 3.3 以上； 

2.最后一学期英语综合期末总评成绩

大于等于 75 分；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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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3.截止转专业时，所修课程全部通过，

无需重修。 

取。 

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 

符合学校及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校

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的

基本条件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8 

平均绩点＞2.8。 

面试(50%)+绩点

(50%)总分排序，

从高到低录取；

总分≤70 分，不

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8 

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8 

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工程 9 

化学化工学院 药物化学 3 

化学化工学院 涂料工程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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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材料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 平均绩点≥2.5。 
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 

材料工程学院 
材料成型 

及控制工程 
11 

平均绩点≥2.5，单科要修与“现代工

程图学”相关课程。 

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 

材料工程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9 
平均学分绩点≥2.5，高中应学习过物

理或化学。 

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 

材料工程学院 电子封装技术 10 
平均学分绩点≥2.25，高中应学习过

物理或化学。 

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 

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2 
1.学生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
低于 3.0； 

2.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不

低于 2.8； 
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

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。 

条件审核及面试 

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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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航空运输学院 

(飞行学院) 
交通管理 10 

1.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； 

2.有专业特长或者创新创业经历者

平均绩点可以放宽至 2.8(含)。 

按面试成绩排名

由高到低依次录

取 

航空运输学院 

(飞行学院) 

物流管理 

(民航物流) 
10 

航空运输学院 

(飞行学院) 
飞行器制造工程 10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9 符合学校及纺织服装学院全日制本

科生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

施办法的基本条件。 

根据绩点情况，

综合面试结果录

取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13 

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
车辆工程(城市轨道

交通车辆) 
12 

成绩平均绩点 3.3 及以上,无色盲、色

弱。 

面试(20%)+绩

点(80%) 

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
轨道交通信号 

与控制 
15 

成绩平均绩点 3.3 及以上，无补考课

程，无色盲、色弱。 

面试(20%)+绩

点(80%) 

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15 
成绩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,无色盲、色

弱。 

面试(20%)+绩

点(8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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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铁道工程 8 成绩平均绩点 2.8 及以上。 
面试(20%)+绩

点(80%) 

外国语学院 翻译 4 

1.所修读《大学英语综合(1-4 级)》课

程平均成绩≥80 分； 

2.面试成绩≥85 分(满分 100 分)。 

绩点(60%)+笔

试(20%)+面试

(20%) 

数理与统计学院 数据计算及应用 8 

所修读《高等数学》系列课程(包括

《一元微积分》《多元微积分》《线

性代数》等)平均成绩不低于 85 分。 

面试(40%)+绩

点(30%)+笔试

(30%) 

数理与统计学院 
光电信息科学 

与工程 
4 

所修读《高等数学》系列课程包括《一

元微积分》、《多元微积分》和《大

学物理》系列课程包括《力学》、《电

磁学》等）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。 

面试(40%)+绩

点(30%)+笔试

(30%) 

二、2021 级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转专业计划(艺术类)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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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 
数字媒体艺术 

(中韩合作) 
5 

1.具备基础造型能力，熟悉 AI 等设

计软件； 

2.平均学分绩点 3.0 以上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

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1 
1.学生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
低于 4.0； 

2.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不

低于 A； 
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

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

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 

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与科技 1 

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 

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 

艺术设计学院 摄影 1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2 

1.品学兼优，对专业有浓厚兴趣；根

据绩点情况，综合面试结果录取； 

2.接受转入之后补修专业基础课程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

三、2020 级全日制本科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

1.机械能源材料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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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5 

1.绩点 3.2 及以上； 

2.修完的高等数学（微积分）类课程

成绩≧80 分； 

3.修完的物理类课程（不含实验）成

绩≧80 分； 

4.无违规违纪等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，

按照面试成绩由

高到低排序，依

次录取，直至计

划数满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 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

行为； 

2.绩点 3.2 及以上，且无挂科记录； 

3.修完的高等数学（微积分）类课程

成绩≧80 分； 

4.修完的物理类课程（不含实验）成

绩≧80 分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8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9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5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

行为； 

2.绩点 2.7 及以上，且无挂科记录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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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0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

行为； 

2.绩点 3.0 及以上，且无挂科记录； 

3.修完的高等数学（微积分）类课程

成绩≧80 分； 

4.修完的物理类课程（不含实验）成

绩≧80 分。 

条件审核+面试 

材料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6 平均学分绩点≥2.5。 
面试 60%，绩点

40% 

材料工程学院 
材料成型及控制 

工程 
6 

平均学分绩点≥2.5，单科要修与“现

代工程图学”相关课程。 

面试 60%，绩点

40% 

材料工程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5 
平均学分绩点≥2.5，高中应学习过物

理或化学。 

面试 60%，绩点

40% 

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
车辆工程(城市轨

道交通车辆) 
8 绩点 3.3 及以上，无色盲色弱。 

面试 20%，绩点

80% 

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2 

1.学生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
低于 3.0； 

2.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

分达到或超过 425 分； 

3.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不

条件审核+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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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 2.8； 

4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

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。 

2.电子电气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
轨道交通信号 

与控制 
9 

成绩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，无补考课

程，无色盲色弱。 

面试（20%）+

绩点（80%）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
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

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

2.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

列所在专业前 25%； 

3.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

课和综合能力及编程问答； 
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

数，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

低确定； 

5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

成绩（40%）+

面试（60%）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
数据科学与大数据

技术 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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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业基础核心课程。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5 
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

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

2.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

列所在专业前 10%； 

3.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

课和综合能力问答； 
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

数，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

低确定； 

5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

业基础核心课程。 

成绩（40%）+

面试（60%）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
电气工程 

及其自动化 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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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5 
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

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

2.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

列所在专业前 30%； 

3.面试内容包括电子信息相关专业

基础课和综合能力问答； 
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

数，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面试成绩从

高到低确定； 

5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

业基础核心课程。 

成绩（60%）+

面试（40%） 

材料工程学院 电子封装技术 3 
平均学分绩点≥2.25，高中应学习过

物理或化学。 

绩点（40%）+

面试（60%） 

3.经管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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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6 
已修完以下课程：公共关系学、财务

管理、经济法、大学语文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金融学 6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（二、三、四，

根据英语程度分班情况），各门课程

（除英语口语）分数达 80 分（含）

以上，英语口语课程分数达到 75 分

（含）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（微积分），且成绩

达 80 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。 

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5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（二、三、四，

根据英语程度分班情况）各门课程成

绩 85 分（含）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（微积分），且成绩

达 85 分（含）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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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4 

1.符合“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校内

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”中

的基本条件； 

2.已修完以下课程中的 5 门课程：物

流学概论、组织行为学、公司治理、

电子商务、财务管理、大学语文 

3.拟参加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2+2 项

目的同学需满足第一至第三学期绩

点≥3.0，同时，由境外高校决定其它

接受条件，并单独公布录取情况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（拟参加北爱

荷华大学 2+2 项

目的转专业申请

需结合其他条

件） 

管理学院 
旅游管理 

（邮轮经济） 
2 

已修完以下课程：旅游学概论、市场

营销学、现代服务业管理、财务管理、

电子商务、旅游经济学、大学语文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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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2 

1.应修完的微积分（B）或（A）90

分以上（包含 90 分）； 

2.大学英语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90 分

以上（包含 90 分）； 

3.绩点 3.6 以上； 

4.会计学 88 分以上（包含 88 分）； 

5.拟参加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2+2 项

目的同学需满足第一至第三学期绩

点≥3.0，同时，由境外高校决定其它

接受条件，并单独公布录取情况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从高到低录取

（拟参加北爱荷

华大学 2+2 项目

的申请需结合其

他条件） 

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 

1.符合“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校内

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”的

基本条件； 

2.拟参加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2+2 项

目的同学需满足第一至第三学期绩

点≥3.0，同时，由境外高校决定其它

接受条件，并单独公布录取情况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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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
管理科学 

（东方管理） 
2 

已修完以下 4 门课程：东方管理概论

（一）、华商管理学（一）、中国管理

学、大学语文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养老服务管理 3 

符合“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校内插

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”的基

本条件。 

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5 

1.符合学校及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

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

法的基本条件； 

2.修读完制图/识图类课程、物理与力

学相关课程者优先。 

管理学院 
信息管理与 

信息系统 
5 

符合“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校内插

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”的基

本条件。 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5 

1.应修完的大学英语（二或三，根据

英语程度分班情况），各门课程分数

达 80 分（含）以上； 

2.应修完的高数（微积分），且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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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达 80 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。 

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3 

符合“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校内插

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办法”的基

本条件。 

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4 

1.绩点在 3.3 以上； 

2.最后一学期英语综合期末总评成

绩大于等于 75 分； 

3.修完公共管理学、公共管理定量分

析技术、公共政策三门学位课，成绩

合格； 

4.截止转专业时，所修课程全部通

过，无需重修。 

按面试 60%+绩

点 40%总分排

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
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5 

1.符合学校及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

生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

办法的基本条件； 

2.修完公共管理学、公共政策两门学

位课，成绩合格。 



 —23—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航空运输学院 

（飞行学院） 

物流管理 

（民航物流） 
3 

1.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； 

2.有专业特长或者创新创业经历者

平均绩点可以放宽至 2.8（含）。 

按面试成绩排名

由高到低依次录

取 

4.化学化工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化学化工学院 

化学工程与工艺 5 

平均绩点＞2.8。 

面试成绩和课程

成绩各按 50%

计算综合得分，

根据综合得分由

高到低排序依次

录取；总分≤70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
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 

制药工程 5 

环境工程 5 

药物化学 2 

涂料工程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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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艺术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3 1.学生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
低于 3.0；  

2.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

分达到或超过 425 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不

低于 2.8； 

4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

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。 

条件审核及面试 

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与科技 2 

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4 

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2 

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2 

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4 

艺术设计学院 摄影 3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5 
1.平均绩点达到 3.3 及以上； 

2.接受转入之后补修专业基础课程。 
综合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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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纺织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2 符合学校及纺织服装学院全日制本

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实施

办法的基本条件； 

综合面试 

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5 

7.航空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
名额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航空运输学院 

（飞行学院） 
交通管理 4 1.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； 

2.有专业特长或者创新创业经历者

平均绩点可以放宽至 2.8（含）。 

面试，按面试成

绩排名由高到低

依次录取 
航空运输学院 

（飞行学院） 
飞行器制造工程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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